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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敬請衛生福利部積極推動精神障礙族群列為優先需要的四大社

區服務。 

說   明 

一、 精神障礙族群需要政府積極推動新時代所需要的社區服

務，本委員依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理監事會決議，提出四大

優先項目，敬請 貴部卓參、規劃辦理。 

二、 四大優先項目為： 

(一). 支持性的居住服務。 

目前精障者在社區，除了住家裡、獨居之外，支持性的社

區居住服務幾乎只有「康復之家」一種形式，社政的社區

團體家庭只有高雄市辦理，精神護理之家都是大機構、位

置偏遠並非精障者想要的居住服務。 

精障家庭負擔大，國人壽命延長，都造成「獨居」精障者、

「雙老」精障家庭越來越多，康復之家以「復健潛能」劃

分六十歲的年齡線、收費金額較多，無法滿足精障者社區

居住服務的需要，建請積極發展多元、合適各類人需要的

居住服務。 

(二). 困難個案(高精神心理衛生資源需求者)需要有積極性

的深入服務。 

困難個案如沿街叫喊擾鄰者、急性症狀旺盛一直無法進入

康復軌道者、因疾病症狀活躍恐嚇家人或他人有高度危險

性者、擾亂他人居家安寧者、….等情況的朋友，是讓民

眾恐懼精神疾病患者的最主要原因，也是精障家庭最大的

痛苦。政府應該給這些家庭「求助」的管道、「危機處理」

的協助、長期深入的關懷訪視與個案管理服務，讓困難個

案可以問題緩解，社會才有可能去除對精神疾病的污名。 

(三). 社會教育宣廣：包括認識疾病、治療方式、接納、支持、

反歧視、反污名、服務資源等等，都是政府應積極規劃辦

理的。  

(四). 專線電話服務：各縣市團體一直期待希望有精障電話服

務專線，像政府的婦幼專線這樣，讓大家都可以使用，建

議有以下功能--給予精神疾患心理支持、給予家屬心

理支持、提供諮詢回覆、可啟動危機協助/求助管道。 



辦   法 

針對所提的四大優先項目，提出執行辦法如下： 

(一). 支持性的居住服務：要求社家署一年內結合心口司召開公

聽會、討論會，參考國外類似服務，針對精障族群的各類需

求，規劃多樣化的社區支持性居住服務。兩年內至少發展六

個以上的社區居住服務，四年後檢討重新規劃。 

(二). 五年內於每一縣市至少各招募一組專業團隊，辦理積極性

關懷訪視及危機處理服務，不計算人力比，以每案兩年為第

一期目標的方式，積極開始協助各縣市的困難個案，脫離生

活困境、邁向康復。此專業團隊之醫事人員由衛福部指定其

設籍(註冊)於公立醫院或衛生局，並保障其服務年資、人事

福利/權利不中段。 

(三). 敬請設計以下通路的廣告，例如：捷運海報、公車站海報、

網路及廣播平台、短片等等。並儘早編撰完成人人可讀的精

神健康小手冊，廣為發送。 

(四). 三年內發展出各直轄市的專線電話服務，在地招標辦理或

公辦民營(都是同一個電話號碼，但就近由該縣市的專線服

務團隊接電話，因為縣市資源在地者較為熟悉)，等資源發

展、訊息全國化蒐羅數年後，由直轄市擴大到鄰近縣市，五

年後推出、完成全國專線。 

 

 


